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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 股）    粤照明（B 股） 
股票代码：0 0 0 5 4 1（A 股）    200541（B 股） 

公告编号：2007－027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半年报问询函有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

询函》的要求，公司现就函中提出的二个问题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持有“佛山照明”股票 227705 股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持有“佛山照明”股票 227705 股是并表的下属公司在二年前因

债权关系，为了维护企业的权益，通过竞拍获得的“佛山照明”法人股。

今年上半年这些股票已解除限售，公司已责成下属公司将其所持“佛山照

明”股票 227705 股全部卖出，目前没有“佛山照明”的股票。 

二、关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

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四十二条的要求是：“公司或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含 5%）的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

承诺事项的，公司应当披露该承诺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而公司在半



 

2

年度报告中的“重大事项”第 9 项的表述是：报告期内，公司或持有公司

股份 5%以上（含 5%）的股东没有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

的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可能发生重要影响的承诺事项。”公司的以

上表述与“半年度报告准则”第四十二条的内容要求存在差异，应予纠正。

同时，按照“半年度报告准则”第四十二条的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 13.47%

的大股东欧司朗佑昌控股有限公司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和股改时的承诺，在

今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 2006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提出的每 10 股

派发现金 5 元和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分配议案投了弃权票，违背了其在股

权转让和股改时做出的：“四年内，将在佛山照明年度股东大会中提出利

润分配议案并投赞成票”的承诺。受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的关注和批评。

今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督促大股东认真履行承诺，共同维护公司和

广大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10 月 13 日 

 

 

 


